臺北市98年度辦理「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教學人員補救教學知能研習實施計畫

1、 依據：

  （一）教育部辦理攜手計畫課後扶助補助要點。
  （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國民中學98年辦理「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期程計畫。
2、 目的：
（一）透過研習讓授課教師瞭解計畫緣由、授課性質、執行成效擬定與實施歷程之注意事項。

（二）培養擔任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授課教師參與弱勢學生扶助課程規劃設計，並精進教學專業知能。
（三）發展系統性教學策略，提升弱勢學生國文、英語及數學等基本能力。
三、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四、承辦單位：臺北市立至善國民中學
五、研習日期：98年10月21日（星期三）13時30分至16時30分
六、研習地點：至善國中多功能會議室〈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360號〉
七、研習對象：參與98年度「攜手計畫課後扶助」之大專生、儲備教師及其他教學人員。
八、研習內容：
	活動流程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地      點

	
	13:00~13:30
	報     到
	多功能會議室

	第一階段

專題演講
	13:30~14:20
	有效能課輔之規劃與實施

主持人：至善國中鍾芷芬校長
講師：東吳大學濮教授世緯
	多功能會議室

	休息時間
	14:20~14:30
	休息
	多功能會議室

	第二階段分組座談
補救教學策略分享
	14:30~16:00
	國文科講師：興福國中林燕菁老師
	數理教室

	
	
	數學科講師：南門國中曾明德老師
	多功能會議室

	
	
	英文科講師：景興國中退休老師彭道明
	語文教室

	第三階段

班級經營面面觀
	16:00~16:30
	講師：至善國中教務張美玲主任
	多功能會議室


九、報名方式：請於98年10月19日（星期一）前將報名表傳真至至善國中教務處。
                聯絡人：金惠琳組長，聯絡電話：(02)28411350分機12，傳真電話：(02)28411941。
十、研習時數：全程參與本次研習活動者，核發研習時數3小時。
十一、研習經費：由臺北市98年度攜手計畫課後扶助經費支應。
十二、本計畫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北市98年度辦理「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教學人員
補救教學知能研習 報名表

研習時間：98年10月21日（星期三）13：30~16：30

研習地點：至善國中多功能會議室

	授課國中校名
	

	教學人員類別（現職教師、退休教師、大學生、實習教師）
	

	是否修習教育學程（現職、退休教師免填本欄）
	□ 是     已修習學分數（   ）學分          

  □ 否      

	姓                   名
	

	就讀學校系所年級
	

	輔導科目
	· 國文      □ 英文      □數學

	輔導人數
	7年級：________ 人，8年級：________  人
9年級： ________ 人


學校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聯絡電話：
備註：本報名表請於98年10月19日（星期一）前將報名表傳真至至善國中教務處教學組金惠琳組長。聯絡電話：(02)28411350分機12，傳真電話：(02)28411941。
